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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2021年10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关于红星苏州盛泽项目2022年1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2年1月10日提交了2022年1月份《月度资金计划表》，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苏州红星盛泽项目2022年1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2年1月10日提交了2022年1月份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112笔，合计16,177.18万元。其中：建安费用支出约4,511.10万元；管理费用支出约1,459.24万元；营销费用支出约475.57万元；税费约950.00万元；其他费用约8,602.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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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类型
	合同金额
	实际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金额

	前期费用
	1,051.35 
	364.67 
	179.09 

	建安费用
	58,304.77 
	19,211.65 
	4,511.10 

	管理费用
	0.00 
	0.00 
	1,459.24 

	营销费用
	440.99 
	297.54 
	475.57 

	财务费用
	0.00 
	0.00 
	0.00 

	税费
	0.00 
	0.00 
	950.00 

	其他费用
	0.00 
	0.00 
	8,602.17 

	总   计：
	16,177.18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2、 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1） 前期费用资金计划
2022年1月前期费用计划共申请11笔，合计金额1,790,917.01 元，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83计划支付南京长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盛泽1号地块成本分析合同款50,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KF-2021-09-0049，合同金额为50,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 用款编号84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海星影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档案归档服务合同”款50,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0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KF-2020-09-0014，合同金额为69,639.26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协议签订好，本项目施工至正负零，支付合同价的50%，主体封顶支付至合同价的90%，档案资料通过吴江区城建档案馆验收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100%。经审核，包含本次申请款项已支付金额占合同总额71.80%。目前北区楼栋已全部封顶，本月计划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 用款编号85计划支付光印国际照明设计（北京）有限公司“1号地块住宅项目夜景灯光设计合同”进度款24,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7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SJ-2021-07-0038，合同金额为80,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24,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设计费的30%，即24,000.00元作为预付款。乙方完成1#地块住宅建筑夜景灯光设计方案阶段成果提交，并经甲方书面审批通过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设计费的30%，即24,000.00元。经审核，包含本次申请款项已支付金额占合同总额60.00%。本月计划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 用款编号86计划支付光印国际照明设计（北京）有限公司“2号地块住宅项目夜景灯光设计合同”进度款24,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7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SJ-2021-07-0039，合同金额为80,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24,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设计费的30%，即24000.00元作为预付款。乙方完成1#地块住宅建筑夜景灯光设计方案阶段成果提交，并经甲方书面审批通过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设计费的30%，即24000.00元。经审核，包含本次申请款项已支付金额占合同总额60.00%。本月计划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 用款编号87计划支付江苏苏鑫装饰（集团）公司“2号地块石材、铝板幕墙设计合同”进度款53,9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2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2-0032，合同金额为77,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生效后七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 10％，计 0.77 万元。本月计划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 用款编号88计划支付上海中电电子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绸都大道西侧2号地块住宅项目智能化设计合同”合同款84,000.00元。合同签订于2021年1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SJ-2021-01-0027，合同金额200,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第一次（定金）20%-5.6万元：本合同签订生效且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发票次月。第二次（方案设计）10%--2.8万元：经甲方确认方案设计完成且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发票后次月。经审核，本月申请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 用款编号89计划支付上海原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1号地块住宅项目建筑方案及顾问服务设计合同”合同款337,500.00 元。合同签订于2020年10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SJ-2020-10-0016，合同金额2,250,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1,125,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双方签订本合同后15个工作合同价款10.00% （22.5万元） ；建筑方案设计阶段完成并获得甲 方认可，通过政府相关报建审批后15个工作日合同价款40.00% （90万元）；立面方案专项设计完成并获得甲 方认可后15个工作日 合同价款15.00% （33.75万元）。经审核，本月申请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 用款编号90计划支付成都赛肯思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2号地块住宅项目景观设计及顾问服务合同”合同款342,835.00 元。合同签订于2020年10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SJ-2020-10-0013，合同金额1,371,34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959,938.00 元。根据合同约定，双方签订本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款，首期款计入总价款，总价款10% ；示范区概念、方案及施工图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15个工作日内：总价款10% ；大区概念设计阶段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15 个工作日内；总价款10% ；大区方案设计阶段方案定稿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通过政府相关报建审批15个工作日内； 总价款20%；大区扩初阶段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15个工作日内；总价款20%；大区施工图阶段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通过政府相关报建审批15个工作日内；总价款 25 % ，即342,835.00元。经审核，本月申请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9） 用款编号91计划支付成都赛肯思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1号地块住宅项目景观设计及顾问服务合同”合同款509,464.00元。合同签订于2020年10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SJ-2020-10-0014，合同金额1,273,66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382,098.00元。根据合同约定，双方签订本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款，首期款计入总价款。总价款10%；大区概念设计阶段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15 个工作日内；总价款20%；大区方案设计阶段方案定稿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通过政府相关报建审批15个工作日内； 总价款20%,254,732.00元；大区扩初阶段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15个工作日内；总价款20%,254,732.00 元。 经审核，本月申请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0） 用款编号92计划支付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监理工程合同”进度款313,017.71元。该合同签订于2020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KF-2020-09-0011，合同金额为4,981,841.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963,695.60元。根据合同约定，按季度支付，每季度支付一次，监理单位服务周期暂按44个月计算，即为15个季度。每个季度进度款为：监理合同总价/15个季度*85%，其中每季度进度款总80%为基本费，进度款总20%为考评费。竣工验收备案通过，并提供预计结算额全额发票后，再支付15%监理费。经审核，含本期申请款项累计支付达到合同金额25.63%，未超合同付款节点。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1） 用款编号93计划支付苏州泰瓯商贸有限公司盛泽项目1月份设计图文费用2,200.30 元。经审核，该费用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月份前期费用11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缴费通知单、付款申请流程、收据或发票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二）建安费用资金计划
2022年1月建安费用计划共申请15笔，合计金额45,111,033.20元，包括一期一标段、二标段总包工程款及二期土方分包工程及二期总包款等。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94计划支付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一期潜污泵供货”合同款70,013.95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8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8-0110，合同金额为451,998.72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供方将第一批货物送抵项目采购合同所指向的项目现场，且经需方初步验收合格之日起五十六（56）天内需方向供方支付已到货物货款总额百分之八十（80%）的款项。经审核，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金额15.49%，未超合同付款比例，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 用款编号95计划支付苏州正荣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消防分包工程”合同款600,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7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7-0105，合同金额为9,345,139.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每一个月支付一次，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进行支付。经审核，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金额6.42%，未超合同付款比例，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 用款编号96计划支付上海盈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一期一标段保温涂料分包工程”合同款806,554.69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7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7-0102，合同金额为9,345,139.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每一个月支付一次，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进行支付。目前北区8#、11#、9#、10#均已在外墙保温施工阶段。经审核，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金额13.96%，未超合同付款比例，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 用款编号97计划支付上海望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期二标段保温涂料分包工程”合同款414,623.48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7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7-0103，合同金额为5,669,038.2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每一个月支付一次，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进行支付。目前北区8#、11#、9#、10#均已在外墙保温施工阶段。经审核，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金额7.31%，未超合同付款比例，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 用款编号98计划支付南京南大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二期沉降观测及基坑监测技术服务”合同款157,340.8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7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7-0093，合同金额为354,538.2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按已完成工程款的70%支付，每3个月支付一次；完成所有的沉降观测及基坑监测并提供正式沉降观测及基坑监测报告且上报完整的结算资料后，甲方支付合同内已完成款的90%。经审核，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金额44.38%，未超合同付款比例，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 用款编号99计划支付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二期总承包工程”合同款22,055,924.00 元（包含支付苏州凯润置业有限公司工抵款2,055,924.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7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7-0089，合同金额为249,246,038.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22,700,815.38元。根据合同约定，包人在完成相应节点工程且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提交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相关节点付款明细如下：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目前南区4-9#楼均已达到预售节点。项目公司于2022年1月5日签订三方工抵协议，约定工抵金额为2,055,924.00 元，项目公司已收到对于工抵金额等额发票。经审核，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金额17.96%，未超合同付款比例，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 用款编号100计划支付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一期普通电缆供货合同”进度款46,236.82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6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6-0088，合同金额为621,922.98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自每批货物送抵采购合同指向的项目现场，且经需方初步验收合格之日起三十（30）天内需方向供方支付已到货物货款总额的全部款项。目前一期电缆已开售供货。经审核，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金额7.43%，未超合同总金额，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 用款编号101计划支付东莞市中亚电缆有限公司“一期矿物绝缘电缆采购”进度款134,000.26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5-0073，合同金额为778,160.35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按需方的要求，供方将第一批货物送抵项目采购合同所指向的项目现场，且经需方初步验收合格之日起五十六（56）天内需方向供方支付已到货物货款总额百分之八十（80%）的款项。目前一期矿物绝缘电缆已开始供货。经审核，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金额17.22%，未超合同总金额，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9） 用款编号102计划支付苏州旭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期土方分包工程”进度款181,704.33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4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4-0072，合同金额为3,593,033.09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2,073,502.13元。根据合同约定，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目前二期土方分包工程已完工。经审核，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金额62.77%，未超合同付款比例，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0） 用款编号103计划支付江苏隆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售楼处总承包工程”进度款557,596.6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0年10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10-0025，合同金额为7,957,858.25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7,002,368.74 元。根据合同约定，中期付款：完成50%工程，支付合同金额的40%；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完工交付：支付至合同金额的90%；结算后支付至结算额的95%；目前售楼处已完工，已于2020年12月对外开放。经审核，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金额95.00%，未超合同付款比例，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1） 用款编号104计划支付江苏广吴建设园林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土方分包工程”进度款1,924,745.13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0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9-0016，合同结算金额为4,951,197.76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3,026,452.63 元。根据合同约定，每月支付一次。分包人每月末25日提交已完工程的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取得专项质监验收表并提交结算资料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100%。目前该合同已完成结算。经审核，包含本次申请款项已付款占合同总金额100.00%。该笔资金计划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2） 用款编号105计划支付浙江长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一标段总承包工程合同”进度款10,102,035.24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0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9-0019，合同总金额为122,550,069.91 元。于2021年4月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9-0019-补-0001，合同金额为4,844,059.76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63,515,132.43 元。目前2#地块（一期）一标段8#楼、11#楼、5#楼、6#楼、3#楼已全部封顶。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选用按节点支付，分包人在完成相应节点工程且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提交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单体脚手架拆除后支付至75%，单体楼移交精装修支付至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项目入伙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一标段总承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57.79%，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3） 用款编号106计划支付江苏坤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二标段总承包工程合同”进度款3,827,314.49 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9-0020，合同金额135,216,378.00 元。于2021年4月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9-0020-补-0001，合同金额为2,637,400.74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70,798,044.24 元，目前项目公司二标段2#、7#、9#、10#楼已全部封顶；4#楼已封顶。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选用按节点支付，分包人在完成相应节点工程且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提交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单体脚手架拆除后支付至75%，单体楼移交精装修支付至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项目入伙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二标段总承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54.13%，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4） 用款编号107计划支付江苏中禾建设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场地平整和桩基分包工程”进度款4,082,243.41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0年8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8-0013，合同金额为28,147,222.8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22,517,778.25 元。根据合同约定，按周期支付，每月支付一次，分包人每月末25日提交已完工程的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支付。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专项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主体结构封顶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但分包人必须提供结算总价100%的发票，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证金，两年质保期满后支付。目前一期楼栋已全部封顶，合同尚未完成结算，经审核，含本期申请款项累计支付达到合同金额94.50%，符合合同约定，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5） 用款编号108计划支付苏州亚蓝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一期临时围挡分包工程”进度款150,7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0年8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8-0012，合同总额为904,393.8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482,380.01元。根据合同约定，每月支付一次，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成合同金额的70%，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专项质检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经审核，含本期申请款项累计支付达到合同金额70.00%，符合合同约定，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月份15笔建安费用申请符合相关已签订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工程施工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计划
2022年1月份管理费用计划共申请5笔，合计金额14,592,425.92元，包括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员工工资、总部服务费等，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77计划支付员工工资400.00万元，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本月申请额度中包含12月员工工资及2022年1月员工工资，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劳动合同及工资表严格执行。
（2） 用款编号78为行政办公费预计80.00万元，主要支出是差旅费，车辆费，招待费、行政办公费及员工报销费等。
（3） [bookmark: _GoBack]用款编号79-81计划支付2021年第一季度上海红星美凯龙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咨询协议之财务、税务、资金管理及IT信息服务合同”合同款795,000.00元、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协议之运营服务及项目管理等服务合同”合同款1,987,500.00元、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品牌使用费”合同款7,009,925.92元。以上三份合同签订于2021年1月，合同编号分别为01HD-030SZSZ202007060、01HD-030SZSZ20200706002、01HD-030SZSZ20200706003。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1341.02万元。因与上述公司签订的三份合同，为项目公司节约3,749.00万元的所得税，因此项目公司按年计提相应金额支付给对应合同主体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所有款项从年度中间开始，按照当年实际执行月份占全年月份数分摊确认该年度收费金额，在签署本协议后，按季度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此次申请支付金额为含税金额。经审核，以上3笔申请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月份管理费用5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公司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员工工资支出符合企业情况。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营销费用资金计划
2022年1月份营销费用申请76笔费用，合计金额4,755,654.80元，具体分析如下：
（1）用款编号1计划支付上海红观广告有限公司“环沪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10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8-0001，合同总金额1,200,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1100,000.00 元 ，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甲方应在每月的 15 日前支付上月的服务费，即100,000.00元。合同期限为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止，合同已到期，申请支付剩余合同款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2020年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剩余合同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用款编号2计划支付高新区狮山佳汇宇贸易商行“盛泽项目2021年10月现场来访礼定制合同”合同款17,922.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0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0-0410，合同金额为17,922.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在收到采购礼品并验收合格、确认质量无异议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以银行转账 形式付款。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用款编号3计划支付苏州泛思摩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2生活墙设计制作合同”合同款80,348.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8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8-0358，合同金额为80,348.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用款编号4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花堂间广告设计服务部 “盛泽项目2021年9月好柿发生主题事件营销月饼礼盒采购合同”合同款49,5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9-0366，合同金额为49,5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自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 60 日支付 100%的货款。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用款编号5计划支付苏州波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社区广告投放合同”合同款80,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8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0-0408，合同金额为80,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用款编号6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多宝阁百货商行“盛泽项目成交礼采购合同第2笔付款51,56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1-0137，合同金额为91,15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39,5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 甲方自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20日内支付100%的货款，本次申请款项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用款编号7计划支付苏州建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9月乡镇横幅户外广告投放合同”合同款75,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8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8-0324，合同金额为75,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用款编号8计划支付上海红观广告有限公司“环沪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160,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1-08-0359，合同总金额960,000.00 元,合同期限为2021年9月1日-2022年8月31日。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甲方应在每月的 15 日前支付上月的服务费，即80,000.00元。经审核，本次申请支付款项为202年9月、10月市场推广费用，本月计划支付2021年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9）用款编号9计划支付苏州小红帽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派单服务协议”合同款172,5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9-0376，合同金额为172,5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按【每天实际出勤人数 】结算，乙方应于次月  25  日前与甲方确认费用，逾期确认不予结算，每笔费用的结算均以甲方签字认可的《确认单》及甲方要求的其他付款材料为依据，甲方在乙方提交相关付款资料且确认无误后30日内付清确认的活动费用。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0）用款编号10计划支付苏州永传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10月小区公告栏广告投放合同”合同款85,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0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0-0407，合同金额为85,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广告发布期满，经甲方书面验收合格之后  30 日内，甲方支付前述第3.1条约定的合同价款的100%，即人民币 85,000.00 元。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1）用款编号11计划支付姑苏区莫伽贸易商行“盛泽项目2021年11月夜拓来访礼采购合同”合同款19,442.5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1-0436，合同金额为19,445.5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在收到采购礼品并验收合格、确认质量无异议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以银行转账形式付款支付100%合同款项。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2）用款编号12计划支付苏州三川营造环境艺术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5月售楼处景观提升合同”合同款42,718.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5-0254，合同金额为97,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进行支付。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3）用款编号13计划支付苏州虎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2021年10月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合同”费用28,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0-0394，合同总金额为28,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活动结束后，且经甲方确认对乙方完成工作质量无异议的，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款项28,000.00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国庆7场暖场活动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4）用款编号14计划支付苏州永传广告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2021年11月小区公告栏广告投放合同”合同款80,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1-0427，合同金额为80,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80,000.00。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5）用款编号15计划支付苏州永传广告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2021年11月乡镇拓展点位广告投放合同”合同款80,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1-0426，合同金额为80,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广告发布期满，经甲方书面验收合格之后  30 日内，甲方支付合同价款的100%，即80,000.00 元。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6）用款编号16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花堂间广告设计服务部 “盛泽项目2021年11月渠道定制礼品采购合同”合同款35,8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1-0442，合同金额为35,8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在收到采购礼品并验收合格、确认质量无异议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关款项。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7）用款编号17计划支付上海红观广告有限公司“环沪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80,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1-08-0359，合同总金额960,000.00 元,合同期限为2021年9月1日-2022年8月31日。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甲方应在每月的 15 日前支付上月的服务费，即80,000.00元。经审核，本次申请支付款项为202年11月市场推广费用，本月计划支付2021年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8）用款编号18计划支付苏州永传广告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2021年9月中介门店投放易拉宝制作合同"合同款36,6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9-0391，合同金额为36,6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生效后在验收成果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全款。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9）用款编号19计划支付无锡海顺纸业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户型图印刷合同"合同款78,6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9-0383，合同金额为78,6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 甲方自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 30 日支付 100%的货款。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0）用款编号20计划支付苏州红点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2021年11月百万海洋球活动合同”合同款90,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1-0431，合同金额为90,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经甲方确认对乙方完成工作质量无异议的，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款90,000.00元。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1）用款编号21计划支付苏州世诺广告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印刷快印、楼幅制作合同”费用9,698.00 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0-12-0114，合同总金额为93,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83,302.00 元。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印刷快印、楼幅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2）用款编号22-40计划支付苏州福上居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市万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苏州隆沣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等中介公司“盛泽项目中介合作合同”合同款1,635,000.00元.该合同分别签订于2021年3月及2021年8月及9月，根据合同约定，按成交房屋数量结算，佣金每套3万元。结算标准为乙方推荐客户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且该客户全额付清购房款。在代理周期内，中介服务佣金费用按（月度）结算。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3）用款编号41-74计划支付营销费用共计317,966.30元。经核查，合同均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8）用款编号75计划支付营销员工工资1,000,000.00元。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劳动合同及工资表严格执行。
（29）用款编号76支付营销策划部员工报销350,000.00元，主要支出是营销部门差旅费，车辆费、餐费，招待费、日常物料费用等。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月份营销费用76笔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五）税费
  2022年1月份项目公司申请税费9,500,000.00元，用于支付增值税及附加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临时占地耕地占用税等，经核查，此金额为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财务报表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六）其他费用
2022年1月份其他费用申请4笔费用，合计金额86,021,748.41元。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109计划支付苏州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按揭担保费用1,711,500.00 元。该协议约定在收到购房人的购房贷款后将每笔贷款金额的10%汇入乙方账户。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按揭放款金额、付款申请、入账凭证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2） 用款编号110为项目公司2022年1月份申请备用金1笔费用，计提项目公司资金计划的5%作为备用金，合计金额3,800,000.00元，用于退还投标保证金及房款退还等，经核查，此金额为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招投标进程、付款申请、入账凭证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3） 用款编号111计划支付江苏盛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方借款80,210,248.41 元。基于江苏盛泽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上海洛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乙方）、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丙方）已签署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4.2条款，现申请股东借款归还，可认为付款依据合理。根据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第二次增资事宜签订增资协议后7日内，需要归还合作方超股权比例的资金投入额。增资协议于11月19日签署完毕。目前已归还小股东85,387.15万元 ，剩余未归还本金8021.02万元。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申请付款金额、付款申请、入账凭证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4） 用款编号112为计划支付北京康信建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管费用30.00万元，费用周期为2021年7月31日至2022年1月30日，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申请付款金额、付款申请、入账凭证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三、结论：
本次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1月资金计划，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针对其他费用中申请额支付股东方借款及开发贷本金费用，会在完成中航内部系统审批后进行支付。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1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红星苏州盛泽项目组
                                                 202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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